
○○○因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09.02. （八九）公處字第147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9月2日

被處分人：○○○

　　右被處分人因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

本會處分如左：

　　　　主　　文

一、被處分人於銷售「○○淨水器」廣告，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

　　，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

二、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應立即停止前項虛偽不實及引人

　　錯誤之表示。

　　　　事　　實

一、本案緣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八十九年五月九日來函表示，因案內淨水

　　器廣告標示「本產品業經行政院環保署認可證字第○○號」，惟經查

　　該署及商品檢驗單位，均未核發任何淨水器認可證件，本廣告似有明

　　顯表示或表徵使人誤認商品已獲政府機關核發證明或許可之虛偽不實

　　，爰請本會依法處理。系爭廣告雖未載明涉案廠商，惟查系爭廣告所

　　載「全省服務專線：（電話秘書全年無休）ｘｘｘｘｘ」係由被處分

　　人所申請使用。

二、經本會函請被處分人到會說明及補充答辯，其內容略以：

（一）環保署送來文件所列檢舉不實廣告之附件，係原由本人所接洽，委

　　　請「○○銀行員工消費合作社」發函於各分行之員工福利文件之一

　　　部分，而該文件實際內容尚有「水質檢驗報告書」乙份，而該檢舉

　　　廣告附件影本係由其中擷取一部分。

（二）○○銀行員工消費合作社函件部分，其中「說明：(一)『詳列』本

　　　產品業經行政院環保署認可字號第○○號檢驗水質在案」已說明該

　　　認證字號為水質檢驗，而非所檢舉事項中屬於產品核准認可之事實

　　　。

（三）「行政院環保署認可證字號○○」飲用水樣品檢驗報告字號，係於

　　　八十八年六月九日由○○社委託○○股份有限公司就系爭淨水器所

　　　作成水質檢驗報告書中引述而來。而該水質檢驗報告書亦附於○○

　　　銀行員工消費合作社公函內，該檢舉文件並未詳附所有資料而斷章

　　　取義，故非所指控之事實。

（四）檢舉文件所列廣告影本，業經變造刪除「○○銀行台北員工消費合

　　　作社」等字樣，與實際文件並不相符。

（五）○○銀行員工消費合作社所發文件中必附有「檢測報告書」乙份，

　　　其中詳列該文號「第○○字號」，為飲用水樣品檢驗報告之項目，

　　　其說明甚為詳細，絕無誤導該文號為商品核准之事實。

（六）本人於八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已接獲環保署人員來電通知該廣告傳單

　　　有不妥之事情，當時即詳加解釋外，並修改廣告傳單不妥之內容，

　　　且寄送已更改之廣告單至環保署（曾有請教環保署來電人員姓名，



　　　該員不願告之，只叫我修改後寄去事務股即可）。

（七）本人於八十九年二月初任職於○○淨水器廠商○○社當業務員，至

　　　六月三十日離職，因該公司採用抽佣式兼職，每台賺取五百元之佣

　　　金，而實際上五個月也只賺賣三十台左右之淨水器，正因本人當業

　　　務員期間一切廣告行銷均需自理的情況下，所自做影印該張廣告單

　　　二十份寄發○○銀行員工消費合作社，故該檢舉之廣告單除○○銀

　　　行員工外，均不曾對外使用本張宣傳單，故絕無故意誤導客戶之情

　　　形。

三、經函請環保署就被處分人之答辯函及其附件影本內容提供書面意見及

　　具體事證，該署表示意見如次：

（一）有關被處分人指陳本署所附之廣告附件係擷取整份廣告中的一部分

　　　，未詳附所有資料而斷章取義乙節，本署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接獲民眾檢舉傳真乙張，並非被處分人所言之整份廣告，因該廣告

　　　上註明「本產品業經行政院環保署認可證字號：第○○號」，本署

　　　認為此舉易使民眾誤認該淨水器為本署所認證，恐有違反公平交易

　　　法相關規定，為確保民眾權益，是以將該資料移請公平會依法處理

　　　。

（二）另有關被處分人於答辯函中指陳之第五點：「……於八十九年四月

　　　十五日已接獲環保署人員來電通知該廣告有不妥之情事」乙節，顯

　　　與事實不符，按本署毒管處乃是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獲民眾傳

　　　真檢舉後，秉於權責並為民眾受騙誤導，遂於四月二十四日當日立

　　　透過該廣告單所留之電話秘書（ｘｘｘｘｘ）予以電話留言，該設

　　　備銷售人員於當日回電本署，本署人員即告知不得再以該廣告銷售

　　　產品，此後即無再接到被處分人任何電話或是書面說明。被處分人

　　　所言八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已接獲本署人員來電通知該廣告有不妥情

　　　事乙節，其日期與內容顯與事實不符。

　　　　理　　由

一、本案被處分人銷售「○○淨水器」並製發廣告，核屬公平交易法第二

　　條第四款所稱「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從事交易之人或團體。」而有公

　　平交易法之適用。按同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規定：「事業不得在商品

　　或其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對於商品之價格、數量、

　　品質、內容、製造方法、製造日期、有效期限、使用方法、用途、原

　　產地、製造者、製造地、加工者、加工地等，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

　　之表示或表徵。」是事業如於廣告上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就

　　商品之內容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時，即違反上開規定。又同

　　法第四十一條前段「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

　　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

　　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定有明文。

二、被處分人於系爭淨水器廣告上刊載「本產品業經行政院環保署認可證

　　字第○○號」等敘述，經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認定該署及商品檢驗單位

　　均未核發任何淨水器認可證件，系爭廣告有明顯表示或表徵使人誤認

　　商品已獲政府機關核發證明或許可之虛偽不實，爰請本會依法處理。

　　經本會函請被處分人提出答辯及到會說明，就系爭廣告標示「本產品



　　業經行政院環保署認可證字第○○號」乙節，此為被處分人所自承，

　　惟其辯稱系爭廣告尚附有檢測報告書，且此廣告詞句係從○○社委託

　　○○股份有限公司就系爭淨水器所作水質檢驗報告書中引述而來，而

　　其於八十九年四月十四日接獲環保署電話通知該廣告傳單有不妥之情

　　事，已修改廣告傳單不妥之內容，且寄送更改後廣告單至該署。嗣經

　　本會函請環保署就被處分人之答辯提供意見，該署表示其接獲系爭廣

　　告並未有檢測報告書，因系爭廣告上註明「本產品業經行政院環保署

　　認可證字號：第○○號」，此舉易使民眾誤認該淨水器為該署所認證

　　，且該署係於八十九年四月二十四日獲民眾檢舉後，即透過該廣告單

　　所留之電話秘書予以留言，該銷售人員於當日回電該署，該署人員即

　　告知不得再以該廣告銷售產品，此後即無再接到被處分人任何電話或

　　是書面說明，被處分人所言之日期與內容與事實並不相符。縱使系爭

　　廣告附有檢測報告書，惟「行政院環保署認可證字號：第○○號」等

　　字樣亦僅代表檢測單位○○股份有限公司為環保署所許可之環境檢驗

　　測定機構代碼，實非系爭淨水器或其飲用水採樣業經環保署認證。故

　　系爭廣告顯為虛偽不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且被處分人所辯之詞核不

　　足採。

三、綜上論結，被處分人之行核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一條第一項事業

　　不得於廣告上為虛偽不實或引人錯誤表示之禁止規定。經衡酌系爭違

　　法行為之違法動機、危害程度、違法情節及犯後態度等，爰依同法第

　　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趙揚清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

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